
 

 

   

 

 

 

 

  

 

 

 

  

 

 

 

 

 

 

 

 

 

 

 

 

 

 

 

 

 

 

 

 

  

  

  

專專專項項項基基基金金金資資資助助助   圍圍圍

員員員工工工培培培訓訓訓

培培培訓訓訓對對對象象象

不不不得得得超超超過過過

內內內

地地地交交交流流流團團團

網網網上上上員員員工工工培培培訓訓訓計計計劃劃劃

培培培訓訓訓性性性質質質

以以以機機機構構構為為為單單單

位位位 聯聯聯合合合申申申請請請

津助

1專項基金 助範圍附件
專項基金資助 圍 

1. 員工培訓

培訓對象 

1.1 員工培訓項目 計劃應以津助員工 1為主要對象。不過，非政府機構 
(機構 )仍可彈性安排非津助員工 2參加培訓計劃，但人數不得超過每
項計劃總參加人數的 40%。因此，機構無須就參加培訓計劃的津助

員工和非津助員工進行成本分攤 3。 

1.2 機構應設立機制，以公開及公平的方式提名員工參加培訓計劃，以

盡量提高員工的參與度及投放資源的受惠人數。因此，機構應避免

重複提名同一員工參加相同 類似的培訓計劃。 

1.3 為加深社會工作人員對國家事務 (特別是社會福利服務 )的認識，內
地交流團的參加者宜為社會工作者，但非社會工作人員仍可獲提名

參加。相關機構須備存社會工作人員和非社會工作人員的參加人數，

並在內地交流團的評估報告中提供有關數據。 

1.4 網上員工培訓計劃 (例如分享會、講座或研討會 )如可在不增加成本
的情況下容納更多參加者，社會福利署 (社署 )鼓勵機構開放培訓計
劃予沒有營辦津助福利服務的其他機構的員工。相關機構須備存沒

有營辦津助福利服務的其他機構的參加人數，並在培訓計劃的評估

報告中提供有關數據。

培訓性質

以機構為本資助提供的培訓 

1.5 機構可按員工的共同培訓需要及其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以機構為單

位申請撥款舉辦員工培訓計劃。社署亦歡迎不同機構提交聯合申請，

讓資源發揮最大效用和效益。培訓計劃例子包括工作坊、研討會、

講座、分享會、員工退修會、海外培訓 交流計劃等。 

1 津助員工指機 以社署的津助僱用的員工。
2 非津助員工指機 以本身的資源或非社署 僱用的員工。
3 有關成本分攤的詳細規定載於《整筆撥款津助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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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香香香港港港以以以外外外地地地方方方舉舉舉辦辦辦的的的培培培訓訓訓計計計劃劃劃

該該該管管管治治治委委委員員員會會會成成成員員員的的的 開開開

支支支

津津津助助助員員員工工工

年年年培培培訓訓訓主主主題題題

附附附錄錄錄

1.6 至於在香港以外地方舉辦的培訓計劃，撥款預算可包括課程註冊費、

交通費 (海 陸 空旅費 )、相關稅項及附加費，以及食宿費用，並應
以最符合經濟原則的形式規劃 (例如僅乘坐經濟客位 )。參加者如屬
機構的管治委員會成員，機構須承擔該管治委員會成員的 50% 開

支，同時不得把有關開支記入整筆撥款或整筆撥款儲備項下。 

1.7 如因現有津助員工參加專項基金資助的培訓計劃 (僅限於機構為本
資助 )而需要調配人手以維持服務單位的運作，撥款可用於支付相關
費用。如替假人員獲ðñ行òó目的以外的ô務，機構須分攤有關

成本。 

1.8 培訓計劃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õ 
(i) 提ö員工的專÷ø識和ùú，例如預û及ü理ýþ虐待兒童個

案、ü理 機、促進跨專÷協作等。 
(ii) 機構管理及行政，例如提ö督導ùú和管理能力。 
(iii) 資訊科ù應用，例如加強認識資訊科ù保安、使用樂齡科ù等。

特定培訓計劃 

1.9 社署會邀請機構申請額外撥款，以舉辦符合政府施政目標及福利服

務需要的特定培訓計劃，社署會根據特定培訓計劃的推出日期另作

公布。為協助機構更妥善地規劃以機構為本資助的培訓項目，避免

與特定培訓計劃重疊，社署會預先公布每年的培訓計劃主題。 2026

年培訓主題將涵蓋以下範疇õ 

(i) 識別及ü理ýþ虐待兒童個案和高 家庭； 
(ii) 識別及支援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任何年齡人士； 
(iii) 識別及支援需要福利 社區支援的照顧者； 
(iv) 提ö員工保護服務使用者免受虐待的ø識和ùú；以及 
(v) 資訊科ù 數據安全、資訊科ù項目管理及人工智能應用。 

1.10 社署在 2025 年 10 月邀請機構就舉辦符合ò文第 1.9 段所ó主題的

培訓計劃提交撥款申請，並會適時制訂及公布往後每年的培訓主題。

機構舉辦特定培訓計劃時，應參考最新培訓主題，並遵守申請表格

附錄 C「特定培訓計劃須ø和規定」所載規定。

內地交流團及國情研習課程 

1.11 為協助機構安排員工參加內地交流團，社署已委託中介機構籌辦內

地交流計劃，讓機構員工到內地與政府官員和非政府持份者交流和

參觀福利機構，從而加深他們對國家事務、國家安全及內地社會福

- 2 -



 

   

 

 

 

 

 

 

 

 

 

 

 

 

 

  

 

  

 

 

 

 

 

 

 

 

 

 

 

 

  

 

 

 

 

   他他他成成成本本本

系系系統統統提提提升升升

目目目的的的

系系系統統統提提提升升升的的的目目目標標標

利發展的認識。社署或其指定中介機構會在合適的時間和情況下，

邀請機構安排員工參加內地交流計劃。 

1.12 社署也鼓勵機構自行舉辦內地交流團。在整合指定中介機構舉辦內

地交流計劃的經驗後，社署向機構提供內地交流團的詳細規程及行

程範本作參考，並ò載社署專項基金的網頁。機構在自行舉辦內地

交流團時，務必遵循有關規程及行程範本，並遵守申請表格附錄 B1

「舉辦內地交流團須ø和規定」所載規定。 

1.13 機構亦可申請撥款，自行或聯同其他機構為員工舉辦國情研習課程 
(申請表格附錄 B2)。擬議課程須有關並有助員工增加對國情的認識。

機構所申請的撥款金額應符合成本效益及有理可據。

 他成本 

1.14 機構可購買直接用作培訓用途的材料 工具 參考書。除非有充分

理據並獲社署批准，否則不論機構規模大小，每個項目 計劃購買

òó物品的金額一律以不超過 20,000 元為限。 

1.15 員工放取培訓假期的薪金不在專項基金的資助範圍內。 

2. 系統提升

目的 

2.1 提ö資訊科ù系統及非資訊科ù系統均旨在加強機構的管理能力，

協助重整÷務流程及 或提高效率，從而節省開支、能源消耗及 

或人力資源等。 

2.2 專項基金不涵蓋工程計劃、裝修或翻新工程、購置或添補家具及設

備等。該等項目由《奬券基金手冊》所ó補助金資助。

系統提升的目標 

2.3 系統提ö應主要涵蓋社署資助或管理的津助福利服務。儘管如此，

機構無需就專項基金資助的系統提ö項目分攤津助服務與非津助服

務的成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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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訊訊訊科科科技技技項項項目目目

非非非資資資訊訊訊科科科技技技項項項目目目

資訊科技項目 

2.4 為推廣在福利服務ò應用資訊科ù和高科ù，資訊科ù項目應與社

會福利界現行資訊科ù策略 4 一致。機構應有妥善的項目管理機制 
(例如成立項目督導委員會 )，以督導及監察資訊科ù項目的推行。 

2.5 資訊科ù項目可包括顧問研究、提ö資訊科ù基礎設施、系統規劃

及ö級、定制工具 應用軟件、提ö機構網站、保安風險評估及審

計、私隱影響評估等。資訊科ù項目可涵蓋開發和應用服務合約指

明的相關資訊科ù系統所需的資訊科ù設施，以及維護 保養 更

新及雲端服務 5。 

2.6 旨在改善服務提供方式或加強網ò服務的資訊科ù項目 (其中或涉
及相應提ö現有網頁及系統保安 )亦可在考慮之列。 

2.7 為確保妥善推行資訊科ù保安及數據保安措施，機構須在推出系統

前進行保安風險評估及審計，以及私隱影響評估 (如系統涉及受限制
的資料，特別是個人資料 )。 

2.8 社署鼓勵機構善用科ù，以便在可行情況下交流 分享資訊科ù項

目的資訊。數據交流方式須遵守有關數據安全、數碼平等及保障個

人資料的規定。 

2.9 為協助機構順利推行資訊科ù項目，專項基金可用於聘用資訊科ù

人員從事項目管理以監察資訊科ù項目，但相關員工成本須為非經

常性質，並按每個項目計算。

非資訊科技項目 

2.10 機構可申請資助以推行提ö非資訊科ù系統的項目。該等項目包括

但不限於 -

(i) 服務單位更善用共用設施 資源的項目，包括全面檢討及改良

機構架構、檢討及制定指引，以及分析及改善工作流程。 
(ii) 人力資源管理項目，包括員工評核、重新編配ô務、理順員工

及薪酬架構，以及員工培訓記錄。

4 有關社會福利界的資訊科技策略，請參閱以下社署網頁：束。 

https: / /www.swd.gov.hk/ngoitcorner / tc /s tra tegy.h tml。由批准日期起計，獲資助的資訊科技項目推行期最長為 3 年，但個別資訊科技項目的維護／保養及雲端服務的服務期不受 3 年推行期所限，而是受個別服務合約所載條款及條件約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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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d.gov.hk/ngoitcorner/tc/strategy.html。


 

   

 

 

 

 

 

 

 

 

 

 

 

 

 

 

 

(iii) 會計及財務管理項目，例如精算或相關研究、預算及成本控制、

財務管理方法及庫存記錄。 
(iv) 服務管理項目，包括提供及監察服務，例如項目規劃及評估、

服務使用者意見市場研究、發展會員制、管理ü方藥物等。 
(v) 持續提ö質素的項目，例如照明系統、臭氧洗衣系統、太陽能

熱水系統、自動感應水龍頭、垃圾及廢物ü置等。 

3. 機構如對專項基金的資助範圍有任何þ問，請在遞交申請前聯絡津貼

組的機構聯絡主任查詢及 或澄清。

社會福利署 
2025 年 10 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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